附件2
评审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1
	基本条件
	20分
	1、参评机构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2分）
2、参评机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分）
3、参评机构拟派团队成员（不含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且在参评机构执业的，或高级会计师职称的，每个计2分，具有中级会计师职称的，每个计1分，（同一成员不重复计分）本项最高计12分；（提供人员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参评机构公章）（12分）
4、参评机构半年内连续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及社保记录良好；（2分）
5、参评机构3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2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2分）

	2
	综合实力
	20分
	1、以往业绩：参评机构近三年（2022年7月至今）以来 (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参评机构具有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咨询同类型项目工作经验，每个计2分，本项最高计10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参评机构公章）（10分）
2、项目负责人须具有注册会计师及高级会计师证书的，计2分；项目负责人近三年（2022年7月至今）具有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咨询同类型项目工作经验3个及以上的，计3分，否则不得分；（提供项目负责人相关证书复印件及工作经验证明材料）（5分）
3、优秀证明：参评机构近三年（2022年7月至今）以来（以证明材料落款时间为准），具有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咨询同类型项目的服务质量被项目主管单位评为优秀或满意的，每个计1分，本项最高计5分；（提供相关材料证明文件）（5分）

	3
	服务方案
	30分
	服务方案包括服务内容、人员安排、服务措施、响应时间等内容，方案详细、清晰、明确，符合我委工作实际需求。
方案科学、完整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计20-30分；
方案较科学、较完整合理、可操作性较强的计10-20分；
方案欠科学、欠完整、可操作性一般的计5-10分；
未提供方案的不计分。

	4
	价格
	30分
	满足采购要求且机构报价中最低的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值为满分；其他参评机构的价格分值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评审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机构报价）×30
注：参评机构报价如低于所有合格参评机构报价平均值*85%的，评审小组将认定其低于成本报价，该参评机构报价得分计0分，且其报价不计入基准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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